
立法會CB(4)40/12-13(01)號文件  
 

方案 1 
 
 

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2012-2013年度會期  

 
 

建議的會議日期 

 
 

每月第四個星期一下午 4時 30分  
(自 2001-2002年度會期至 2011-2012年度會期沿用 ) 

 
2012年 11月 26日  

 
2012年 12月 24日# 

 
2013年 1月 28日  

 
2013年 2月 25日  

 
2013年 3月 25日  

 
2013年 4月 22日  

 
2013年 5月 27日  

 
2013年 6月 24日  

 
2013年 7月 22日  

 
 

 
# 委員可考慮將該次會議改於 2012年 12月 14日 (星期五 )上午

10時 45分舉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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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 2 
 
 

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2012-2013年度會期  

 
 

建議的會議日期 

 
 

每月第四個星期二下午 4時 30分  
 

2012年 11月 27日  
 

2012年 12月 25日# 
 

2013年 1月 22日  
 

2013年 2月 26日  
 

2013年 3月 26日  
 

2013年 4月 23日  
 

2013年 5月 28日  
 

2013年 6月 25日  
 

2013年 7月 23日  
 

 
 
# 委員可考慮將該次會議改於 2012年 12月 14日 (星期五 )上午

10時 45分舉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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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 3 

 
 

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2012-2013年度會期  

 
 

建議的會議日期 

 
 

每月第四個星期五上午 10時 45分  
 

2012年 10月 26日  
 

2012年 11月 23日  
 

2012年 12月 28日# 
 

2013年 1月 25日  
 

2013年 2月 22日 * 
 

2013年 3月 22日  
 

2013年 4月 26日  
 

2013年 5月 24日 * 
 

2013年 6月 28日  
 

2013年 7月 26日  
 

 
 
# 委員可考慮將該次會議改於 2012年 12月 14日 (星期五 )上午

10時 45分舉行。  
 
*  與交通事務委員會例會撞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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